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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務委員會文件  
 
《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〉 (第 39(1)(b)及 (d)條失效 )公告》  

小組委員會報告  
 
 
目的  
 

本文件匯報《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〉(第 39(1)(b)及 (d)條
失效 )公告》小組委員會 ("小組委員會 ")的商議工作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(第 583 章 )於 2004 年制定，就
多 項 事 宜 訂 定 條 文 ， 包 括 建 造 業 工 人 的 註 冊 。 當 局

於 2005 年 12 月開始實施註册制度時，為從事技術工作的資深
建 造 業 工 人 設 立 了 過 渡 安 排 。 在 過 渡 安 排 下 ，

於 2005 年 12 月 29 日當日擁有不少於 6 年指明技術工作經驗的
人士，可根據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第 39(1)(b)條申請註冊為
相關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技工 (臨時 )。至於擁有不少於兩年指明
技術工作經驗的人士，則可根據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

第 39(1)(d)條申請註冊為相關工種分項的註冊半熟練技工 (臨
時 )。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第 39(3)條訂明，第 39(1)(b)及 (d)
條分別自發展局局長藉憲報公告指定的一個或多於一個日期起

失效。  
 
3. 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 1 註冊半熟練技工 (臨時 )及註冊熟練
技 工 ( 臨 時 )(" 註 冊 半 熟 練 / 熟 練 技 工 ( 臨 時 )") 的 總 人 數
由 2007 年 12 月約 18 000 人減至 2017 年 12 月約 1 200 人，可
見大部分現職資深工人應已註冊為註冊半熟練技工及註冊熟練

技工 ("註冊半熟練 /熟練技工 ")。鑒於臨時註冊安排僅屬過渡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資 料 來 源 ： 有 關 《 公 告 》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(檔 案 編 號 ：

DEVB(CR)(W)1-10/31)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subleg/brief/2018ln079_brf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subleg/brief/2018ln079_brf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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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政府當局認為該項安排已無須繼續。臨時註冊安排終止後，

如建造業工人通過相關工藝測試或持有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

所訂明的其他資格，可註冊為註冊半熟練/熟練技工。   
  
 
《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〉 (第 39(1)(b)及 (d)條失效 )公告》  
 
4.  基於上述背景，發展局局長訂立《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

例 〉 (第 39(1)(b)及 (d)條 失 效 )公 告 》 ("《 公 告 》 ")， 指
定 2019 年 7 月 1 日為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第 39(1)(b)及
(d)條失效的日期 ("失效日期 ")，以終止臨時註冊的安排。  
 
5.  《 公 告 》 在 2018 年 5 月 4 日 刊 登 憲 報 ， 並

於 2018 年 5 月 9 日的會議上提交立法會，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
的程序。  
 
 
小組委員會  
 
6.  在 2018 年 5 月 11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同意成
立小組委員會，以研究《公告》。小組委員會由何啟明議員擔

任主席，曾與政府當局舉行一次會議，研究《公告》。小組委

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。  
 
 
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
 
 
7.  小組委員會大致上支持《公告》，並察悉建造業界的持
份者 (包括工會 )已就終止臨時註冊安排一事達成共識。小組委員
會在商議過程中曾研究多項事宜，包括終止臨時註冊安排的時

間表；以及將終止安排通知建造業工人及註冊半熟練/熟練技工

(臨時 )的方式。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載於下文各段。  
 
終止臨時註冊安排的時間表  
 
8.  小組委員會曾討論，是否有需要略為延後失效日期，以

盡量減少對現職工人的影響。  
 
9.  政府當局表示，自當局於 2005 年根據《建造業工人註
冊條例》開始實施 "專工專責 "註冊制度至今，建造業議會一直致
力向建造業工人推廣，他們有需要根據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

註冊，以及註冊帶來的好處，從而提升建造工程的質素，並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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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地位。多年以來，大部分現職資深工人均

已註冊為註冊半熟練/熟練技工。此外，由於距離失效日期尚有

略多於 12 個月的時間，政府當局認為，終止臨時註冊安排的建
議對現職工人的影響不大。在失效日期前，具備相關技術工作

經驗的合資格工人仍可根據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申請註冊

為半熟練/熟練技工 (臨時 )。在為期 3 年的臨時註冊有效期內，
註冊半熟練/熟練技工 (臨時 )可在通過相關工藝測試，或取得《建
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指明的相關技能證書後，申請註冊為註冊

半熟練/熟練技工。  
 
將終止臨時註冊安排通知建造業工人的方式  
 
10.  小組委員會察悉，建造業議會一直透過各種不同方式，

包括單張、海報、廣告、電子訊息等，廣泛宣傳終止臨時註冊

的安排。建造業議會並已促請承建商、分包商、商會及工會，

提醒合資格工人申請臨時註冊。  
 
11.  因應小組委員會所提建議，政府當局答允透過流動電話

短訊服務，向相關的建造業工人發出有關終止臨時註冊安排的

短訊，以作提醒。  
 
將終止臨時註冊安排通知註冊半熟練/熟練技工 (臨時 )的方式  
 
12.  小組委員會關注到，現有 1 200 名註冊半熟練/熟練技

工 (臨時 )的註冊情況為何 (截至 2017 年 12 月 )，因為這些工人的
臨時註冊的有效期一般僅為 3 年，而且不得續期。  
 
13. 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雖然臨時註冊僅屬過渡安排，但建造

業議會一直鼓勵註冊半熟練 /熟練技工 (臨時 )完成相關的工藝測
試，或取得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指明的相關技能證書，以

便及早申請註冊為註冊半熟練/熟練技工。然而，據了解，部分

工人，特別是一些主要從事小規模建造工程 (如家居裝修、小型
翻新等 )的工人，由於他們一般不會在建築地盤從事建造工程，
因此未必非常熱衷於根據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申請註冊為

註冊半熟練/熟練技工。就此，政府當局及建造業議會已計劃加

強向從事小規模建造工程的工人推廣註冊。    
 

14.  因應小組委員會所提意見，政府當局答允去信現有的註

冊半熟練 /熟練技工 (臨時 )，請他們注意終止臨時註冊的安排，
並確定他們是否有意申請註冊為註冊半熟練/熟練技工，以及呼

籲他們鼓勵其他合資格工人盡早註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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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
 
15.  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《公告》，並不會對《公告》提

出任何修訂。小組委員會主席已於 2018 年 5 月 25 日的內務委
員會會議上口頭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。  
 
 
徵詢意見 

 
16.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上述商議工作。  
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8 年 5 月 2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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